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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普通本科高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国发[2012]41号）和《关于加强高等学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教师[2012]10号）文件精神，有效提升我省高校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和综合素质，受黑龙江省教育厅委托，黑龙江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决定举办第十七期黑龙江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卓越计划—教学名师谈教学（理科）”专题培训班。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内容及主讲专家

　　1.培训内容：通过教学名师谈教学，学习借鉴其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成长经历，分享教学感悟、探讨教学艺术。

　　2.主讲专家

　　金峰，清华大学教授，长江学者

　　覃征，教授清华大学，北京市教学名师

　　李俊峰，清华大学教授，国家教学名师

　　王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国家教学名师

　　李艳梅，清华大学教授，国家教学名师

　　二、培训对象及推荐名额

　　培训对象为我省普通本科(含师范类专科学校)高校理科教学一线教师，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每校3-5名。

　　三、培训时间和地点

　　1.培训时间：2014年11月22日—11月26日

　　2.培训地点：首都师范大学

　　四、培训费用

　　培训费和餐费由黑龙江省教育厅承担，往返交通费和住宿费由学员所在学校承担。

　　五、报名办法

　　登陆黑龙江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网站→点击会议报名入口→选择会议名称——《第十七期教学能力卓越计划专题培训班（北京）》→填写个人信息→打印报名表→加盖所在单位师资培训管理部门公章,加盖公章报名表需在报到时上交。报名截至时间为11月11日下班前。

　　六、其他事项

　　1.此次培训班由北京市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具体承办，请参加培训班的学员11月22日（星期六）下午3：00—5:00到如意商务酒店大堂（北京海淀区北洼路北洼西里010-51901612）签到处报到，然后办理入住手续。

　　2.培训期间，学员应遵守时间，按时参加培训活动；培训结束时，学员需撰写一份学习总结，不少于2000字，结束一周内提交给黑龙江省高校教师师资培训中心hljgszx@126.com。

　　3.联系方式：黑龙江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联系人：初亭峰0451-88060261，13684510119；北京市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联系人：陈晓红010-68902530，13520296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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